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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

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19】第 304 号 

 

 

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年报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．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
-1.74 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

-1.83 亿元，且你公司自 2015 年以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

润已连续四年为负，仅 2017 年通过非流动资产处置实现盈利。请你

公司结合公司目前经营环境、现金流量状况、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、

主要产品盈利能力、公司目前在手订单、同行业公司情况等因素，量

化分析你公司的主营业务风险和持续经营能力，拟采取的改善经营业

绩的具体措施并评估其有效性；如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经营风险，

请补充披露。 

2．根据公司年报，2017 年末，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5.03 亿元，坏

账准备 2.52 亿元；2018 年末,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5.22 亿元，坏账准备

3.56 亿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 2018 年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你公司业务模式、信用

政策、应收账款期后回款等情况，说明你公司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

下应收账款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。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营业收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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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性所采取的审计程序，并说明各项审计程序的测试明细及涵盖范

围； 

（2）结合 2018 年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你公司业务模式、最近

两年应收账款实际坏账率、核销情况以及主要客户的回款情况等因素，

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，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

意见； 

（3）根据报告期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销售明细，逐项说明截至

本问询函发出日的回款情况，逐项分析针对各个客户的应收账款坏账

计提是否充分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； 

（4）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中，对

“深圳大学 ATR 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”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、坏账

准备期末余额及计提比例均与 2017 年年报一致，请结合该客户销售

及欠款明细、报告期内回款情况、计提理由等因素，说明相关数据与

上年度保持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．截至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对军贸 A 的应收账款余额 2.74 亿元，

全部单项计提坏账准备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公司对军贸 A 应收账款的总额及账龄分布，对应销售收入

的具体情况、销售合同等，并说明公司是否已采取积极催收政策，并

结合客户的具体情况、催收情况等说明全面计提坏账的原因，理由是

否充分； 

（2）报告期内公司对军贸 A 的销售收入、主要业务内容及占当

期销售总额的比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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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的回款情况； 

（4）你公司对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中称，2017 年对军贸 A

的销售收入为 4096.95 万元。请结合上述问题（1）-（3）以及 2017

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，说明你公司对军贸 A 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是

否有所改善； 

（5）截至目前对军贸 A 的尚未履行或履行中的销售合同的具体

金额，对其应收账款全面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将影响公司与军贸 A 的

销售合同履行。 

请会计师就该坏账准备计提依据、相关应收账款对应销售收入是

否真实等发表意见。 

4．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合计确认商誉减值准备确 2130.89 万元，

请结合相关被投资单位华扬通信、长城数字、南京彼奥、成都通量、

鼎晟电子的主要经营数据、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，分别说明上述被投

资单位减值测试过程与方法，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、

重要假设及其合理性、关键参数（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

期增长率、稳定期增长率、利润率、折现率、预测期等）及其确定依

据等相关信息，补充说明报告期末商誉减值的计提是否充分、合理。

商誉减值测试的重要假设或参数与以前年度发生变化的，请单独列示

并说明相关变化的合理性。并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商誉所实施的审

计程序及结论。 

5．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的财务费用为-1457.25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

减少 182.94%，年报披露财务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汇率变动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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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汇率变化具体情况、公司内外销收入占比、外币

余额、行业特点等，说明汇率变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，并对

汇率变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的进行敏感性分析。请会计师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6．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的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分别为 7861.79 万

元和 7012.51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32.77%和 69.35%。请结合

相关费用中主要明细项目变动分别说明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增长的

原因及其合理性。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．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名单与上期存在重大差异，

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2018 年相较 2017 年度供应商差异较大的原因，并

结合相关采购内容说明你公司主要业务来源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主营

业务稳定性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8．你公司多次披露大额合作框架协议书，包括：2017 年 11 月

与商洛市人民政府签订《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》；2017

年 5 月与四川益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《投资合作协议》；2016 年

12月与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》；2016

年 2 月与广州海运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中国海洋工程公司签订《合资

合作框架协议》等，上述协议签署后，均未见你公司就相关协议或投

资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单独公告。请你公司逐一披露最近三年你公司

已签署并公告的框架协议或投资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，包括公司已投

资和募集的资金及其占项目总投资额比例、已对公司业务经营和财务

业绩产生的实际影响、是否达到预计效益、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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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等，并结合公司资金状况及经营业绩情况等说明公司投资资金的

来源及项目的可行性及不确定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5月 27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陕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2 日 

 

  

 

 


